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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三條  本校為彙整校務資源，有

效推展校務運作，設置下列各項會議： 

一、校務會議 

二、行政會議 

三、教務會議 

四、學生事務會議 

五、總務會議 

六、研究發展會議 

七、院務會議 

八、系、所、教學中心會議 

其組成與運作方式如下： 

一、校務會議： 

(一)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

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

事務長、人文處主任、主任秘

書、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中

心主任、校務研究中心主任、人

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各學院院

長、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四人及

學生代表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

相關人員列席。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

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

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副

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

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

表由學生會或學生自治組織遴

派或推選產生，其比例不得少於

會議成員總額之十分之一。 

(以下略) 

 

六、研究發展會議：由校長、副校長、

研發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各

學院院長及教師代表三名組成

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有關研究發

展之重要事項。 

第二十三條  本校為彙整校務資

源，有效推展校務運作，設置下列各

項會議： 

一、校務會議 

二、行政會議 

三、教務會議 

四、學生事務會議 

五、總務會議 

六、研究發展會議 

七、院務會議 

八、系、所、教學中心會議 

其組成與運作方式如下： 

一、校務會議： 

(一)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國際事務長、人文處主任、主

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

任、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

職員代表四人及學生代表組

成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

列席。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

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

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

授、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

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

原則。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學

生自治組織遴派或推選產

生，其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

總額之十分之一。 

(以下略) 

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及教師代表三名組成之。研發長為

主席，討論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

項。 

 

 

 

 

 

 

 

 

 

 

 

 

 

 

1.校務會議當然

代表增加教資

中心主任及校

務研究中心主

任 

 

 

 

 

 

 

 

 

 

 

 

2.調整研究發展

會議成員:增

列校長及副校

長，刪除總務

長，並修正由

校長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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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處設研究發展會議，由校

長、副校長、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

各學院院長及教師代表三名組成之，由

校長擔任主席。必要時，得依會議需求

聘請相關人員列席諮議。教師代表由校

長遴聘，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 

第四條 本處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

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及教師代表三名組成之，由研

發長擔任主席。必要時，得依會議需

求聘請相關人員列席諮議，並請校

長、副校長出席指導。教師代表由校

長遴聘，任期二年，期滿得連任。 

1.校長、副校長

為「研究發展會

議」當然委員，

並由校長擔任

會議主席。 

2.刪除總務長 

 

 

「慈濟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設「教師評鑑委員會」

審議教師評鑑資料，委員須為本校「專

任教師」，當然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國際長、各學院院長，及校長遴聘教

師委員 4~6 名組成，校長為主任委

員，教師評鑑行政業務由研究發展處

依規劃之期程辦理。 

第二條  本校設「教師評鑑委員會」

審議教師評鑑資料，委員須為本校「專

任教師」，當然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各學院院長，及校長遴聘教師委員 4~6

名組成，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師評鑑

行政業務由研究發展處依規劃之期程

辦理。 

為提升學校國

際化發展，擬新

增國際長為「教

師評鑑委員會」

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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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教師評鑑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輔導及服務：符合下列其中一

個項目之規定者為通過： 

一、擔任校內委員會委員：兩學年總積

分達 20 分(含)以上，採計項目如

下： 

校院級委員 4 分，系所（科、學程）

及中心委員 3 分：含系所(科、學

程)務會議(中心會議或諮詢委員會

議)、教學暨課程委員會、自我評

鑑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入學

或甄試委員、實習委員會、醫學系

學生輔導委員會、醫學系 PBL 委員

會【註:各委員會每學年出席率達

50％（含）以上者採計】。 

二、擔任導師且導師成效達 60 分；或

當選校、院級優良導師。 

三、協助所屬單位推動重要服務工作

【經單位主管同意後，由教師評鑑

委員會議認定】。 

四、協助校級重要服務工作【由教師評

鑑委員會議認定】。 

第五條  輔導及服務：符合下列其中一

個項目之規定者為通過： 

一、擔任校內委員會委員：兩學年總積

分達 20分(含)以上，採計項目如下： 

校院級委員 4 分，系所（科）及中

心委員 3 分：含系所(科)務會議(中

心會議或諮詢委員會議)、教學暨課

程委員會、自我評鑑委員會、教師

評審委員會、入學或甄試委員、實

習委員會、醫學系學生輔導委員

會、醫學系 PBL 委員會【註:各委員

會每學年出席率達 50％（含）以上

者採計】。 

 

二、擔任導師且導師成效達 60 分；或

當選校、院級優良導師。 

三、協助所屬單位推動重要服務工作

【經單位主管同意後，由教師評鑑

委員會議認定】。 

四、協助校級重要服務工作【由教師評

鑑委員會議認定】。 

1. 配合學校

學位學程

設立進行

修法(過去

教師評鑑

已比照系

所分數實

際採計)。 

2. 將「學程」

明訂於「校

內委員會

委員」項目

中。 

第六條  本細則之採計事項與內容由

「教師評鑑委員會」審議認定，「教師

評鑑評分表」及「臨床教師計分表」另

訂之；除教師評鑑辦法第七條之規定

外，教師評鑑以三個項目皆達標準，評

鑑結果方得為通過。 

未達上述標準者，其評鑑之最終結果由

「教師評鑑委員會」議決。 

第六條  本細則之採計事項與內容由

「教師評鑑委員會」審議認定，臨床教

師計分表另訂之；除教師評鑑辦法第七

條之規定外，教師評鑑以三個項目皆達

標準，評鑑結果方得為通過。 

未達上述標準者，其評鑑之最終結果由

「教師評鑑委員會」議決。 

將「教師評鑑

評分表」之訂

定，明確規範

於教師評鑑施

行細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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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導師制度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與研究所各班導師

人數，由各系所(含學位學程)自定。 

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可設導師；碩士班

二年級以上與博士班由指導教授負責輔

導，不另設導師。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與研究所各班

導師人數，由各系所自定。 

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可設導師；碩士

班二年級以上與博士班由指導教授

負責輔導，不另設導師。 

因應 109學年

增設「國際服務

產業管理學士

學位學程」，增

列文字。 

第三條  本校專任老師皆有擔任導師之

義務。 

每學年開學前由各系所(含學位學程)主

管遴選負責盡職之老師擔任，如導師人

數不足或必要時，可委由學生事務處提

供推薦人選；導師名單經系所主管推

薦，由學生事務處簽請校長聘任。 

醫學系五至六年級，以及後中醫學系四

至五年級，因臨床實習醫學生之輔導所

需，由系主任遴選專/兼任，且具輔導熱

忱的醫師擔任導師。 

第三條  本校專任老師皆有擔任導

師之義務。 

每學年開學前由各系所主管遴選負

責盡職之老師擔任，如導師人數不足

或必要時，可委由學生事務處提供推

薦人選；導師名單經系所主管推薦，

由學生事務處簽請校長聘任。 

醫學系五至七年級，以及後中醫學系

四至五年級，因臨床實習醫學生之輔

導所需，由系主任遴選專/兼任，且

具輔導熱忱的醫師擔任導師。 

 

1.增列學位學

程 

 

 

 

2.醫學系學制

已改為六年制。 

「慈濟大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第十

七條規定及教育部「學校訂定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

意事項」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第十

七條規定及教育部教師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訂定之。 

「教育部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已於 92.10.16廢止，教

育部於 92年 5月 30日台訓

(一）字第 0920074060號函訂

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依新訂辦

法修正。 

第九條 教師因輔導與管教學

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

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

公開或洩漏。學生或監護權人

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

序法第四十六條、個人資料保

護法及相關規定，向本校申請

閱覽學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但

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或法律

上利益確有必要者為限。 

第九條 教師因輔導與管教學

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

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

或洩漏。學生或監護權人得依

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

第四十六條、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向本校

申請閱覽學生個人或家庭資

料。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確有必要者為限。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於 99.5.26 修正名稱為「個人

資料保護法」，依新訂辦法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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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中心為整合校務資源，有

效推展相關事項運作，設置下列委員

會： 

一、執行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

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

各學院院長、校務研究中心主

任、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全

校性教學計畫各分項計畫主持

人、及本中心主任組成，並由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負責本中心主管業

務之審議、諮詢、協調與督導等

事宜。 

二、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略) 

三、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略) 

四、數位教學推動及審議小組(略) 

五、慈濟大學磨課師(MOOCs)計畫推動

小組(略) 

第四條  本中心為整合校務資源，有

效推展相關事項運作，設置下列委員

會： 

一、執行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

長、學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

各學院院長，人事室主任、會計

主任、全校性教學計畫各分項計

畫主持人、及本中心主任組成，

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負責本中心

主管業務之審議、諮詢、協調與

督導等事宜。 

二、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略) 

三、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略) 

四、數位教學推動及審議小組(略) 

五、慈濟大學磨課師(MOOCs)計畫推動

小組(略) 

執行委員

會當然委

員新增校

務研究中

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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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行政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行政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議)以校長、副校長、一級行政單位

主管、各學院院長、各系所(中心、

碩、博士班、學位學程)主任組成之。 

 

校長為主席，討論有關重要行政事

項。 

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校長代理

主席；副校長亦不能出席時，由校長

就出席人員指定一人為主席。  

第二條  行政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各系所(中心、碩、博士班)主任及

其它一級行政單位主管組成之。 

校長為主席，討論有關重要行政事項。 

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校長代理主

席；副校長亦不能出席時，由校長就出

席人員指定一人為主席。 

增列學位學程

主任，並調整文

字。 

 

第五條  對本會議提出議案，有下列

三種方式： 

一、校長交議事項。 

二、學院、一級行政單位及附屬機構

提出。 

三、學院所屬單位經院長同意後提

出。 

各項議案應於開會前五日提出，始得

列入議程。 

第五條  對本會議提出議案，有下列三

種方式： 

一、校長交議事項。 

二、學院、一級行政單位及附屬機構提

出。 

三、系、所(中心)應循所屬行政系統提

出。 

各項議案應於開會前五日提出，始得列

入議程。 

 

 

 

 

 

酌修文字，使語

意更明確 

 

「慈濟大學校務會議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對本會議提出議案，有下列

五種方式： 

一、校長交議事項。 

二、學院、一級行政單位及附屬機構

提出。 

三、學院所屬單位經院長同意後提

出。 

四、本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提

出。 

五、經本會議代表四人以上連署提

出。 

各項議案應於開會前五日提出，始得

列入議程。 

第四條  對本會議提出議案，有下列五

種方式： 

一、校長交議事項。 

二、學院、一級行政單位及附屬機構提

出。 

三、系、所(中心)應循所屬行政系統提

出。     

四、本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提

出。 

五、經本會議代表四人以上連署提出。 

各項議案應於開會前五日提出，始得列

入議程。 

 

 

 

 

 

酌修文字 

 


